
复兴街道办事处

关于建立农村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的通知

复兴街办发〔2025〕12号

各村（社区）：

为切实开展好住房保障工作，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我街道拟建立农村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现印发你们，请抓好落实。            
1、 监测对象

（1） 农村低收入群体。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边缘家庭。

（2） 一般农户。除农村低收入群体外的其他农户。

二、工作措施
（一）对农村住房每月开展1次全覆盖、无死角排查。

（二）健全完善工作台账。每月25日前将附件《农村住房安全动态监测表》由村社区支部书记签字盖章后上报街道。

（三）及时开展隐患有效管控。排查发现隐患后，应第一时间采取张贴警示标语、拉警戒线等措施进行临时管控，并上报街道。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社区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农村住房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优化工作措施，确保政策措施落地、人员配置齐全、工作执行到位。
（二）细化任务分工。各村社区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及群众等基层力量，及时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全覆盖、无死角。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第一时间上报隐患房屋，做好群众宣传引导等工作。

（三）严格督办考核。街道将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纳入对各村社区年度绩效目标考核，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对工作不力、问题发现不及时、管控不到位引发安全事故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复兴街道农村住房安全动态监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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